
采 购 项 目 编 号 ∶ JM-⒛ ⒛ -1O-01158

采购项目名称∶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卫星遥感扫测服务采

购项目

甲  方∶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乙  方∶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Ⅱ5年 ″月 3∫ 日

签署地点∶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合同书

中所需

经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长春市

政府采购中心)以  TM-202卜 10钔 1158号采购文件实施政府采购。经评定 ,

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为中标供应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有关规定,甲 乙双方同意按照下述
的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 Δ同文件、  曰

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彼此相互解释、相互

补充。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以下述文件的排列顺序在先者为

准。组成合同的文件如下 :

1.本合同书

2.中标通知书

3.合同修改协议

茌。投标文件 (含澄清文件 )

5.招标文件 (含补遗文件、修改文件 )

二、服务内容

1)服务内容:通过卫星遥感可视化智慧监管,重点遥感监测全市建设工地、拆

迁工地、物料堆场、 裸露地面、非正规垃圾点等扬尘污染源;重点监测石头口门水
源地和新立城水源地保护区内粪污垃圾黑臭水体等污染问题。

2)服务要求:供应商需及时响应采购人需求,按合同的约定提供详细数据。

3)时间节点:⒛26年 35月每月采集 1期 目标区域影像数据,每期卫星影像
数据采集完成后,l周内完成数据标准化处理工作。

茌)遥感影像基本参数:卫星影像分辨率满足星下点全色优于 0.75米、多光

谱优于 3米 (多光谱至少包括红、绿、蓝三个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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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遥感数据质量:云量低于 20%,影像清晰可辨,全色与多光谱影像严格匹
配,影像无光谱歧变。

6)卫星拍摄侧摆角要求:0~30度。

7)版权要求:供应商必须提供合法有效、具备使用权的标的产品,保证采购
人使用标的产品不涉及数据版权限制。

8)数据需经过正射、融合、镶嵌、降位、拉伸处理,满足扬尘源及秸秆分析
解译要求。

9)数据处理时间要求:⒛26年 3月 至⒛26年 5月 每月采集一期目标区域卫
星影像数据,每期卫星影像数据采集完成后,1周内完成数据标准化处理工作。

10)人员要求:供应商服务本项目的团队需满足 3人以上,其中包含 l名项目
负责人,负责日常工作对接,需参与过扬尘污染源监测、水源地保护区综合遥感监
测类似项目。

11)遥感解译分析时间要求:每期卫星影像数据采集处理完成后,7个工作日
内完成裸土扬尘源、水源地保护区综合遥感监测等分析。

12)遥感影像采集及监测区域范围:

箬卖舀篙渠疆绌帚霸至嚣泵檐鬲二≡瑗篌弘奁f地
保护区综合遥感监测主要为

    莉

三、合同金

本合同金额为 (大写) 壹佰陆拾万元整   元人民币 (Y: 1600000  元     遴
人民币)

本合同金额包含本招标内容全部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各项成本、

利润、税金等。

四、付款和支付方式

付款方式:

支付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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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收款信息如下 :

名称: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和范墁贵: 91220101310012867G

开户银行 :

银 彳亍贝长户 : 0132031000000013

五、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交货时间: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碉 天

交货地点:长春市

交货方式:按甲方要求交付监测成果报告

六、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

本合同的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技术负责人员胡 刂、时内到达。在接到用户问

甲方损失的,由 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乙方技术负责人:付璐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

2.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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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验收标准和要求

吧铴

J
用



本合同的验收标准和要求:

十、知识产权与保密

本合同的知识产权要求: 无。

本合同的保密要求 :

十一 、履约保证金

本合同无履约保证金。

十二、合同中止、解除

1.因客观不可预见的原因,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本合同可中
止;待影响消除后 ,

本合同继续履行 ;

2.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国家政策变化,双方达成一致本合同可解除
。 “不可抗力

因素
”
系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预防、避免并克服的

事件。 “不可抗力事件
”

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政府禁令或法令法规、大罢工、骚乱
等,地震、海啸等

自然灾害。

3.因一方违约,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不能采取补救措施的,致使另
一方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另一方可提前通知对方后解除本合同;

茌。其他约定:无

十三、违约责任

十四、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或由政府采购监管部
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

丶
饧
>
护

且
岁

本合同的违约责任 :



成时按以下第  2 种方式解决 :

l。 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 ;

2.向甲方所在地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败诉方承担诉讼相关所

有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保

全费等。

十五、合同生效及其它

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合同内容的确定应以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为基础 ,不得违

背其实质性内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买方应当

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管理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合同将在双方签字盖章

后开始生效。

本合同
—
式三份,由 甲乙双方、同级政府采购管理监督部门各执一份,具备同

等法律效力。

十六、补充条款

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经协商,双方可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长春市 乙方 :长光卫星技

签约代表 :

地  址 :长春 号 地  址 :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明溪路 12gg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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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431-8531281

签 约 日 期 :'坫 、
″
、 b

电   话 :0431-81785188

签 约 日期 : 助 犭 ^|。 、3丨

阳区卫星路 7


